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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课题研究期限过半时，江西省职业教育学会组织中期检查。

对进度迟缓的，督促课题组加快进度。经督促仍无法保证按期完

成的，江西省职业教育学会决定终止该课题。

四、评审原则和资助经费

1.课题评审实行公开、公平、择优的原则，采用专家组会议

评审立项。每项课题只确定一个中标课题组。

2.中标课题组将在江西省职业教育学会微信公众号正式公布。

3.每项课题资助经费为 2 万元，分两期拨付，第一次拨付 1

万元，待项目验收合格后再拨付 1 万元。

五、课题成果形式

1.成果形式为对策性研究报告（1 万字左右），研究报告应体

现政策研究的针对性、前瞻性、创新性和可操作性。

2.所有课题均应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，研究成果提交

江西省职业教育学会，由学会组织专家进行评审。对具有转化政

策文件价值的研究成果予以合格验收，并推荐参加省级教育成果、

省级教育规划课题、省级教改课题等立项进行后续研究。

3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江西省职业教育学会作出课题结项不

通过决定，向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通报，将该课题负责人记入江

西省职业教育学会课题诚信档案：（1）存在抄袭、剽窃等学术不

端行为的；（2）无正当理由未能在课题研究期限内完成课题的。

4.江西省职业教育学会作出课题结项不通过决定或终止课题

决定的，剩余课题经费不予拨付，并追回已拨付的课题经费，课

题负责人 3 年内不得申报江西省职业教育学会课题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